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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9B_BD_E5_c31_38412.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为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考核成绩的查

询和证书管理工作，方便考生及时获悉鉴定信息。自2004年

起，凡参加全国统一鉴定的考生考试成绩和合格考生的证书

信息，由部鉴定中心统一提供查询服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查询方式及内容 （一）电话查询方式：由部鉴定

中心统一提供全国通用的“16899108”成绩查询热线电话，

考生可通过该热线进行全国统一鉴定考试成绩查询。成绩查

询热线电话将通过《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管理系统》

打印在考生的准考证上，使考生获知热线查询号码。 （二）

网上查询方式：由部鉴定中心在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

（www.nvq.net.cn）上开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查询系统，统一

提供考生证书信息的查询服务；也可登录osta网站

（www.osta.org.cn）进行查询。 （三）发布内容包括考生基

本信息和鉴定信息。其中考生基本信息包括考生姓名、身份

证号等；鉴定信息包括鉴定职业、等级、准考证号、理论知

识总成绩和操作技能总成绩及鉴定结果、证书编号。 二、考

试数据的汇总上报 （一）考试数据的汇总上报内容为考生基

本信息和鉴定信息。汇总和上报数据时均要求采用《国家职

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管理系统》软件完成。 1、使用［汇总

及上报考生报名数据］功能进行报名数据上报，其中包括考



生基本信息、职业、等级和准考证号。 2、使用［汇总及上

报全部成绩数据］功能进行鉴定数据上报，其中包括考生报

名数据、理论知识总成绩和操作技能总成绩及鉴定结果。 3

、使用［生成合格人员统计表］功能打印《全国统一鉴定合

格人员统计表》，并加盖公章后上报。 4、使用［上报证书

数据］功能进行证书信息上报，其中包括考生基本信息和鉴

定信息。 （二）《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管理系统》软

件生成的上报数据，全部通过“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内部通

讯系统”上报到部鉴定中心数据采集目录下的“统考数据采

集”帐号中或登录http://nbt.cn/tksj@osta页面进行数据上报。 1

、各省级鉴定中心在考后30天内完成汇总，将“全部成绩数

据”通过“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内部通讯系统”上报，并将

《全国统一鉴定合格人员统计表》传真到部鉴定中心（原件

寄交部鉴定中心）；部鉴定中心对省级鉴定中心上报的成绩

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后，在考后35天通过“16899108”成绩查询

热线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 2、省级鉴定中心在考后60天内将

生成的“证书数据”通过“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内部通讯系

统”上报，部鉴定中心将在收到数据后的5个工作日内，通过

“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的“证书查询系统”向社会提供证

书信息的查询服务。 3、省级鉴定中心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全部成绩数据”和“证书数据”上报的，须在上述规定

时间内，向部鉴定中心提出推迟上报的书面申请。获准后，

方可推迟上报，但推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天。 （三）省级

鉴定中心已经上报的“全部成绩数据”和“证书数据”，经

复核需要对数据进行修改的，须提出书面说明和复核后的正

确数据，报部鉴定中心予以更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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